
臺東縣 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學前階段個別化教育計畫暨教學介入方案審查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第 31、38條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0條。 

二、 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專業團隊運作辦法第 5條。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年 10月 17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30116833號。 

貳、目的： 

一、審查臺東縣（以下簡稱本縣）各學前安置單位落實特殊教育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以下

簡稱 IEP）及教學介入方案之執行與檢討。 

二、增進本縣教保服務人員擬定與執行 IEP或教學介入方案知能。 

三、輔導本縣各學前安置單位落實團隊合作舉辦 IEP會議，確實提供家庭支援服務、相關服務

及轉銜服務，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健全 IEP整體運作模式，強化安置單位特殊教育行政

配套作為之績效。 

四、確保並逐步提升本縣特殊教育幼兒 IEP、教學介入方案及其所規劃提供各項特殊教育服

務品質。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二、承辦單位：臺東縣身障資源中心 

肆、IEP審查對象： 

  一、就讀本縣公私立、非營利、鄉鎮市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中心，特殊教育通報網中列為有鑑

定文號之確認個案，均需撰寫 IEP。 

  二、就讀本縣公私立、非營利、鄉鎮市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中心，特殊教育通報網中列為有鑑

定文號之疑似個案，均需撰寫教學介入方案。 

伍、審查方式： 

一、113學年度 IEP暨教學介入方案審查作業預計進行一次。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84


二 、各學前單位請依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细則之規範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召開個

別化教育計畫會議，並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特推會/園務會議記錄留校備查

即可)後依序檢齊下列各項資料，於期限內以電子檔方式上傳，資料繳交如下說明： 

共同繳交項目 個別化教育計畫暨教學介入方案彙整表（附件 1） 

1. 每校(園)一份，核章後以電子檔上傳 PDF檔。 

2. 檔名以「113學年度○○幼兒園 IEP暨教學介入方案審查彙整

表」命名。 

每位幼兒資料個別一份 PDF 檔案(含自評檢核表＋IEP/教學介入方案＋醫療診斷資料/心

評報告書/心理衡鑑報告書等)，勿將全園幼兒資料結合在一份 PDF檔。 

個別化教育計畫(確認個案) 教學介入方案(疑似個案) 

繳交項目 說明 繳交項目 說明 

個別化教

育計畫自

評檢核表 

1.巡輔班-附件 2 

2.特教班-附件 3 

3.每位確認個案生一份，核章

後置於該生 IEP之前。 

教學介入

方案自評

檢核表 

1.附件 4 

2.每位疑似個案生一份，核章

後置於該生教學介入方案之

前。 

113學年

度 IEP 

 

1.每位確認個案生一份PDF檔。 

2.每份 IEP 需包含 IEP 相關會

議記錄(簽到、會議紀錄、照

片)。 

3.若該生為發展遲緩生，請將

聯合評估報告書/心評報告

書置於該生 IEP 之後或於

「四、測驗診斷紀錄」中詳細

摘錄聯合評估報告書/心評

報告書的質性結果分析及量

化資料。 

4.檔名以「113學年度幼兒園名

稱-學生姓名-IEP」命名，如

「113 學年度○○幼兒園-王

大同-IEP」。 

113學年

度教學介

入方案 

1.每位疑似個案生一份 PDF檔。 

2.每份教學介入方案需包含相

關會議記錄(簽到、會議紀錄、

照片)及檢附資料(心評鑑定

報告書或聯評報告書或據點

服務計畫書，若無則免附)。 

3.檔名以「113學年度幼兒園名

稱-學生姓名-教學介入方案」

命名，如「113學年度○○幼

兒園-王大同-教學介入方

案」。 

繳交期限

及方式 

繳件期限:114年 07月 09日(三) 17點前(上傳方式:詳見附件 5) 

資料夾名稱: 113 學年度○○幼兒園 IEP暨教學介入方案審查 

電子檔上傳:臺東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服務入口網→業務網站→學校評鑑

→113 學年度學前階段個別化教育計畫暨教學介入方案審查。 

三、審查方式: 

  (一)不分類巡迴輔導班：各園符合對象之 IEP和教學介入方案全繳，各園僅抽 1案審查。 



  (二)不分類集中式特教班：符合對象之 IEP全繳並全面審查。 

四、本府將邀請特殊教育教學輔導團（學前組）員及學前特殊教育教師組成審查小組，進行

審查。 

五、經審查評列「待加強」者，後續可由幼兒園或身障資源中心申請特教輔導團(學前組)提

供相關輔導；並且「待加強」之幼兒園及巡輔教師需配合後續規畫之 IEP增能課程。 

六、審查結果將納入各校特教評鑑 IEP及教學介入方案項目之評分依據。 

陸、審查結果分為「特優」、「優良」、「通過」、「待加強」： 

審查結果 說明 獎勵與輔導 名額 

特優 

除整份 IEP具完整性、無缺漏外，符合各

項檢核指標，內容充實，且在現況能力、

優弱勢能力、需求評估與教學目標的撰寫

上相互呼應，並具有特別優秀之亮點。 

嘉獎 2次 

不限 
優良 

符合各項檢核指標，內容完整充實，且在現

況能力、需求評估與教學目標的撰寫上相互

呼應，整份 IEP具完整性。 

嘉獎 1次 

通過 符合檢核指標，且內容具備。 無 

待加強 
檢核指標內容缺漏、觀念錯誤或缺乏完整

性，達 1項不符合或多項部分符合。 

1. 可申請輔導團。 

2. 配合參與 IEP 增

能課程。 

柒、獎勵與輔導措施： 

一、經審查評列「特優」者，撰寫教師核予嘉獎 2次；「優良」者，撰寫教師核予嘉獎 1

次。1份 IEP或教學介入方案最多 4人敘獎，惟每名教師在每次審查作業最多核予嘉獎 2

次（敘獎名單將依據彙整表撰寫教師欄位，請務必明確填記）。 

二、經審查評列「待加強」者，請各園 IEP或教學介入方案主責教師(若為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則需加入該區負責之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共同依據審查意見調整內容並做為後續擬定 IEP

或教學介入方案之調整方向，可視情形由幼兒園或身障資源中心申請輔導團到校輔導。

經輔導團輔導後仍有需求者，得由本府邀請專家學者、相關科室承辦人員、特殊教育教

學輔導團組成輔導小組提供實地輔導訪視服務。 

三、各幼兒園應指派教保服務人員，參加 IEP或教學介入方案相關研習進修活動，以提升專

業知能。 

捌、作業時程：詳如附件 6 



玖、辦理本計畫績優之工作人員，得依「臺東縣政府所屬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之相關規定辦

理敘獎。 

拾、經費：由本縣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詳見經費概算表)。 

拾壹、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臺東縣 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學前階段個別化教育計畫暨教學介入方案審查彙整表 

註：每校/園一份彙整表 

幼兒

園 
幼兒園 連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幼兒姓名 安置班型 繳交文件 
撰寫者(最多 4人) 

教保服務人員 特教老師 

1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2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3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4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5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6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7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8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9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10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11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12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13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個別化教育計畫 

□教學介入方案 
  

承辦人員 園主任 校長(園長) 

註：請依據主要 IEP 或教學介入方案撰寫者填記「撰寫教師」欄位，最多填寫 4 人，此欄位為敘獎依據。 

 



（附件 2） 

臺東縣 113學年度○○幼兒園特殊教育學前階段個別化教育計畫自評檢核表(巡輔) 

註：每生一份檢核表，請附在 IEP 封面之前 

班級  幼兒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有 無 

封面 封面 封面填寫完整   

1、  幼兒基本資料 1. 幼兒基本資料填寫完整   

2、  幼兒家庭狀況 2. 幼兒家庭狀況填寫完整   

3、  幼兒健康情形 3. 幼兒健康情形填寫完整   

4、  測驗診斷紀錄 

□已於 IEP 中勾選「無」（右列免檢核） 

4. 測驗診斷紀錄有敘寫評估資料（質性和量化）或有

檢附資料(如:聯評報告、心評報告書) 

  

5、  
優弱勢能力及增強

物 

5. 具體描述優勢能力   

6. 具體描述待提升的能力   

7. 具體描述增強物內容   

6、  

家長自行帶至醫療

單位或到宅到園專

業服務紀錄 

□已於 IEP 中勾選「無」（右列免檢核） 

8. 家長自行帶至醫療單位或到宅到園專業服務紀錄

完整 

  

7、  
需求評估/相關服

務 

9. 依個案實際狀況作需求評估，並填寫完整   

10. 依需求評估項目提供相關服務內容，並填寫完整   

8、  家庭支持服務 
11. 依幼兒家庭狀況依實填寫需求評估，並填寫完整   

12. 依需求評估項目提供相關服務內容，並填寫完整   

9、  
幼兒現況能力暨學

年(期)目標 

13. 針對幼兒現況能力，適當勾選或以文字具體描述

幼兒現況能力 
  

14. 能夠具體描述目標(情境、具體可評量行為、通過

標準) 
  

15. 能預定教學期程(起迄)   

16. 能採多元評量方式   

17. 學年(期)目標與現況能力一致   

18. 能對上課或生活的影響，勾選適切的教學調整方

式 
  

10、 
IEP 目標融入課程

活動時段對應表 
19. IEP目標融入課程活動時段對應填寫完整   



 

項目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有 無 

11、 

情緒與行為問題之行

為功能介入方案與行

政支援 

□已於 IEP 中勾選「無」（第 20～22 點免檢核） 

20. 視幼兒狀況具體陳述情緒與行為問題 
  

21. 依前項具體寫出情緒與行為問題提供適當行為

功能介入方案 
  

22. 擬定合宜的行政支援方式   

12、 

跨階段轉銜服務計畫

（以大班生/轉學生

為主） 

□非大班生/轉學生（第 23、24 點免檢核） 

23. 針對幼小銜的部分提出實際需求並列出轉銜服

務項目 

  

24. 項目能完整填寫   

13、 會議記錄 

25. 上學期期初會議紀錄(簽到、會議內容紀錄、照

片)完整 
  

26. 上學期檢討會議紀錄(簽到、會議內容紀錄、照

片)完整 
  

27. 下學期期初會議紀錄(簽到、會議內容紀錄、照

片)完整 
  

 ※此份 IEP已通過校(園)內特推會審議通過   

班級教師(核章) 巡迴輔導教師(核章) 承辦人員(核章) 園主任(核章) 校長(園長) (核章) 

 

  



（附件 3） 

臺東縣 113學年度○○幼兒園特殊教育學前階段個別化教育計畫自評檢核表(特教班) 

註：每生一份檢核表，請附在 IEP 封面之前 

班級  幼兒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有 無 

封面 封面 
計畫訂定日期須符合法規。 
與會人員簽到-依幼兒實際需求知會相關人員簽到。 

  

一、 

幼兒基本資料 1.幼兒基本資料填寫完整。   

幼兒家庭狀況 2.幼兒家庭狀況填寫完整。   

幼兒健康情形描述 3.幼兒健康情形填寫完整。   

二、 學生現況描述 

4.測驗診斷紀錄有紀錄評估工具、評估結果或有檢附資
料(如:聯評報告、心評報告書)。 
□已於 IEP 中填寫「無」（則免檢附） 

  

5.能力包含認知能力、溝通能力、行動能力、情緒、人
際關係、感官功能、生活自理等現況描述。 

  

三、 
需求評估/ 

相關服務 

6.依照現況紀錄個案專業團隊服務內容。 
※含學校申請及其他單位提供 

  

7.依個案狀況若有提供輔具，須列舉輔具項目。 
(無需求則填「無」)。 

  

8.依幼兒實際需求評估項目，提供相關服務內容， 
並填寫完整。(無需求則填「無」) 

  

四、 

情緒與行為問題之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與行政支援 

9.視幼兒實際狀況需求填寫方案內容。 
(無需求則填「無」) 

  

10.情緒與行為問題須具備「表現方式」、「情境」、 
「頻率」描述。 

  

五、 學年(期)目標 

11.包含學年教育目標及學期教育目標。   

12.能夠具體描述目標。 
(情境、具體可評量行為、通過標準) 

  

13.能預定目標起訖日期。   

14.能採多元評量方式。   

六、 

跨階段轉銜服務計

畫（升學、轉學、轉

換安置班型） 

15.依照幼兒實際狀況勾選轉銜需求。 
□目前若無轉銜需求，請於 IEP 中勾選「無，繼續就讀原班級」 

  

16.轉銜計畫應包括升學、生活、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
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並填寫完整。 
(無該項需求則填「無」) 

  

七、 會議紀錄 

17.上學期期初會議紀錄(簽到、會議內容紀錄、照片)完
整。 

  

18.上學期檢討會議紀錄(簽到、會議內容紀錄、照片)完
整。 

  

19.下學期期初會議紀錄(簽到、會議內容紀錄、照片)完
整。 

  

 ※此份 IEP已通過校(園)內特推會審議通過   

班級教師(核章) 班級教師(核章) 承辦人員(核章) 園主任(核章) 校長(園長) (核章) 

 

  



(附件 4) 

臺東縣 113學年度○○幼兒園特殊教育學前階段教學介入方案自評檢核表(疑似生) 

註：每生一份檢核表，請附在封面之前 

班級  幼兒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有 無 

封面 封面 封面填寫完整   

一、 介入方案 

1. 幼兒待釐清能力填寫完整   

2. 介入策略填寫完整   

3. 執行時間填寫完整   

4. 執行成效說明與評估結果填寫完整   

二、 會議紀錄 
5. 擬定會議紀錄(簽到、會議內容紀錄、照片)完整。   

6. 檢討會議紀錄(簽到、會議內容紀錄、照片)完整。   

三 

檢附資料(擇一) 

(依照幼兒備有的

資料勾選並檢附) 

7.心評鑑定報告書   

8.聯合評估報告書   

9.據點服務計畫書   

 ※此份教學介入方案已通過校(園)內特推會審議通過   

班級教師(核章) 巡迴輔導教師(核章) 承辦人員(核章) 園主任(核章) 校長(園長) (核章) 

 

  



臺東縣 113學年度學前階段個別化教育計畫暨教學介入方案審查「上傳路徑說明」 
 

  

步驟 1 

按業務網站 

步驟 2 

按學校評鑑 

步驟 3 

按藍字 113學年學前…審查 

步驟 4 

找到【3】課程與教學 

(1)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按右邊綠色箭頭 

步驟 5 

1. 選擇檔案:含彙整表及

IEP、教學介入方案

PDF檔之資料夾壓縮

檔。 

2. 標題:113學年-ＯＯ幼

兒園 IEP暨教學介入

方案審查。 

3. 保密設定:機密檔案。 

請校長/園長權限登入系統，在頁面下方點選「完成」鍵，才完成審查工作。 

※若校長點選完即不可再重新修改檔案，請謹慎確認內容正確性。 

※若該校無法點選完成，將檔案確定上傳，承辦人亦看的到檔案。 

(附件 5) 



（附件 6） 

臺東縣 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學前階段個別化教育計畫暨教學介入方案審查 

作業時程 

時程 辦理事項 負責單位與人員 備註 

113 年 3 月中 發文周知 身障資源中心  

下 
學 
期 

114 年 7 月 9 日(三) 審查收件截止日 身障資源中心  

114 年 7 月中 
承辦人資料彙整 

分案及分組工作 
身障資源中心  

114 年 7 月中 

| 

114 年 7 月底 

進行審查作業 
身障資源中心 

審查委員 
 

114 年 7 月底 

| 

114 年 8 月初 

1.審查決議暨檢討會 

2.彙整審查結果資料 

3.公布審查結果 

4.主責教師(若為不分類巡迴輔導班則需加入

該區負責之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共同依據審查

表建議研擬未來 IEP 之擬定。 

身障資源中心  

114 年 8 月底 輔導團收到服務申請後，提供服務 特教輔導團  

 


